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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劳人仲案〔2024〕3823 号

申请人：邓雨玲，女，汉族，1992 年 1月 2日出生，住址：

广东省电白县。

被申请人：时时同云科技（成都）有限责任公司，住所：中

国（四川）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。

法定代表人：李健。

委托代理人：周敏瑶，女，该单位员工。

案由：解除劳动合同、工作时间及休假等争议。

申请人邓雨玲诉被申请人时时同云科技（成都）有限责任公

司劳动争议一案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，申请人邓雨玲、

被申请人委托代理人周敏瑶参加了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为：一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

动关系赔偿金 61741.44 元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加班费

182640.12 元（2019 年 10 月 8 日至 2023 年 9 月 16 日周一至周

五每天加班）（当庭明确仲裁请求：被申请人支付 2019 年 10 月 8

日至 2023 年 9 月 16 日期间平时延迟工作时间的加班费合计

182640.12 元）；三、请求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重新发送正常内

容，不影响本人找下一份工作的离职证明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（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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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明确：被申请人应根据《劳动合同法》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规

定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）；四、请求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

未休年假 3.5 天的补偿（2023 年 1月 1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）

2483.85 元（当庭明确：被申请人支付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

年 12 月 31 日期间 3.5 天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 2483.85 元）。

本案相关案情

双方无争议事项及本委查明情况：

一、入职时间：申请人 2019 年 10 月 8 日入职被申请人。

二、工作岗位及工作内容：岗位系直营餐饮业务专员，负责

售卖餐饮点餐收银系统、拜访客户、招新客户、完成领导交代的

工作。

三、劳动合同及确认函情况：2019 年 10 月 8 日申请人与被

申请人签订纸质劳动合同，期限为 2019 年 10 月 8 日至 2022 年

12 月 31 日。2022 年 12 月 8 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电子劳动

合同，其期限为 2023 年 1 月 1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。被申请

人向申请人出具确认函版本，确认函内容为申请人遵守阿里巴巴

集团、饿了么人事制度，包括但不限于员工手册、纪律处分规定、

员工考勤及假期制度管理、确认工时制度为不定时，该确认函是

被申请人要求申请人签名，申请人签名后交回给被申请人。

四、工资标准及支付情况：税前固定基本工资 4800 元/月+

绩效工资（浮动，根据业绩而定）。每月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发放上

个月的工资，分两笔支付，第一笔于每月 10 日发放基本工资，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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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20 日发放绩效工资。有工资条，不需要签收，但是收到工资后

有异议期。在职期间的工资已结清。

五、解除劳动合同情况：双方劳动关系已经解除，由被申请

人以申请人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。被申请

人已为申请人开具离职证明，离职证明载明申请人于 2019 年 10

月 8 日至 2023 年 9月 16 日在被申请人处工作，离职前在销售中

心人直营餐饮业务专员，因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于 2023 年 9月 17

日与被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。

六、年休假情况：法定年休假 5天/年，2023 年度已休法定

年休假 4.5 天。

七、社会保险：由第三方为申请人缴纳社保至 2023 年 9 月。

八、申请仲裁日期：2024 年 1 月 10 日。

双方有争议事项及本委认定情况：

一、关于加班工资问题。本案中，被申请人主张，其对销售

岗位实行不定时工时制，并提交特殊工时工作制许可决定书等佐

证其主张，申请人虽未确认该证据真实性，但未能提交足以反驳

的相反证据，且根据双方庭审陈述，被申请人曾向申请人出具确

认函版本，确认函内容涉及确认工时制度为不定时，该确认函经

申请人签名后交回给被申请人。申请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，

无有效证据证明签字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，可见，其签字确认

系其真实意思表示，可见，申请人系对不定时工时制进行认可，

双方系对劳动关系中的工时制度进行书面确认。综上，本委对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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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关于工时制度的主张予以采信，认定双方实行了不定时工

作制。根据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二十条、第二十三条规定，

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 2019 年 10 月 8日至 2023 年 9 月 16 日

期间延长工作时间加班工资的请求，于法无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二、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问题。被申请人主张，申

请人存在 8个虚假拜访，违反了《客如云员工纪律制度》第二章

第三节第 3.1 条的规定，其以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九条解除与申请人的劳动关系，

《客如云员工纪律制度》已经送达给申请人。本委认为，参照《最

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第

四十四条规定，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、除名、辞退、解除劳动

合同、减少劳动报酬、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

争议，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。被申请人虽主张申请人存在 8个虚

假拜访，并提交回访录屏佐证其主张，但申请人不确认其存在虚

假拜访，且录屏相对方身份不明，亦未出庭作证，该录屏亦未提

交原始载体予以核对，录屏来源不明，本委对该证据不予采信。

被申请人据此解除劳动关系，依据并不充足，属于违法解除劳动

关系，应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七条、第四

十八条、第八十七条规定，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。

关于申请人的离职时间，被申请人出具给申请人的离职证明载明

离职时间为 2023 年 9 月 17 日，其虽庭后主张系笔误，但被申请

人出具的离职证明已加盖其人力资源部印章，无有效证据证明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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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盖印章时存在欺诈胁迫的情形，其加盖印章行为系其真实意思

表示，故本委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为离职

证明所载明的离职时间，即 2023 年 9 月 17 日。关于申请人的离

职前 12 个月平均工资，被申请人作为用人单位，未举证其支付申

请人工资的凭证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故本委采纳申请

人关于离职前 12个月平均工资为 7717.68 元的主张。结合申请人

离职前 12个月的平均工资、在职时间，经核算，被申请人应支付

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61741.44 元（计算公式：7717.68

元/月×4个月×2倍）。

三、关于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问题。申请人主张，其请求的

年休假工资包括法定年休假工资及司龄假工资。关于法定年休假

工资，根据《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》第五条、第十二条

的规定，申请人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9月17日期间可休年休假

天数为3天[计算公式：（260天÷365天）×5天，不足一整天部分

不计算]，因申请人已休2023年度年休假4.5天，高于其应休天数，

故本委对其关于支付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9月17日期间应休未

休年休假工资的仲裁请求不再支持。因申请人已于2023年9月17

日与被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，故其关于2023年9月18日至2023年

12月31日期间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的仲裁请求，于法无据，本委

不予支持。

关于司龄假工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

法》第六条规定，发生劳动争议，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，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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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提供证据。申请人未能举证说明其可享有司龄假，亦未举证

未休司龄假可折算工资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故本委采

纳被申请人的主张，认定申请人不享有司龄假。故申请人关于支

付司龄假工资的仲裁请求，因依据不足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四、关于解除劳动关系证明问题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

动合同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四条规定，用人单位出具的解除、终

止劳动合同的证明，应当写明劳动合同期限、解除或者终止劳动

合同的日期、工作岗位、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。因双方劳动关系

已经解除，故被申请人应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

条例》第二十四条规定向申请人重新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。

裁决结果

本案经调解无效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

十七条、第四十八条、第八十七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

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、第五十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

施条例》第二十四条、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二十条、第二十

三条、《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》第五条、第十二条，参照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

（一）》第四十四条之规定，裁决如下：

一、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

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61741.44 元；

二、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应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四条规定向申请人重新出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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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除劳动关系证明；

三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裁决为非终局裁决。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，可自收到本裁

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；期满不起诉的，

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本裁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一方不执行本

裁决，另一方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

仲 裁 员：孙 璇

二〇二四年三月二十二日

书 记 员：区 倩 雯


